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职工退休（退职）审批工作的通知 

包劳社发〔2009〕6 号 

各旗县区、高新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养老保险中心、市社会保险费核定稽查中心，

各参保企业人事劳资部门： 
    为了严格执行国家、自治区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退职）审批的政策规定，

规范退休审批行为，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现就进一步加强参加我市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人员退休（退职）审批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退休（退职）申报 
（一）申报材料 

 1. 参保人员档案及档案目录； 
2. 参保人员本人退休（退职）申请； 
3. 参保人员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养老保险手册； 
4. 病退（退职）人员，还需提供“劳动能力程度等级评定结论通知书”； 
5. 需要提供的其它相关材料； 
6. 申报材料清单。 

  （二）申报时间 
申请正常退休、特殊工种退休的参保人员，在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前一个月申报；病

退（退职）人员在收到“劳动能力程度等级评定结论通知书”15 日内申报。每月申报时间

为 1-15 日。申报时填写《包头市城镇职工申报退休（退职）人员档案内容审核确认表》、《包

头市城镇职工退休（退职）申报花名册》，特殊工种退休还需填写《包头市城镇职工特殊工

种认定审批表》。 
（三）负责申报的部门 

   企业职工由用人单位负责申报，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人员或个体劳动者由档案代管机构

负责申报，在旗县区参保的人员由各旗县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初审后申报。 
    二、退休（退职）受理 
  （一）受理条件 
 1. 参保人员档案中招工表、转正定级表、职工登记表、劳动合同书、视同缴费年限认定表

等材料齐备且无涂改； 
2. 参保人员社会保障号、姓名、出生时间、参加工作时间、首次参保时间等信息准确无误，

不欠缴社会保险费。 
 受理人员审核申报材料后，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一次性告知应

补齐的材料，待材料齐备后再行受理。 
  （二）受理时间及部门 
 每月 1 至 15 日由市劳动保障局养老保险科受理。 
    三、退休（退职）审批 
  （一）特殊情况的审批 
 1. 参保人员出生时间按照身份证与档案记载出生时间相结合的原则审核认定。档案中记载

的出生时间不同时，要依据招工表，首次转正定级表，入党、入团志愿书，入伍政审表等确

认。身份证出生时间与档案记载出生时间不一致的，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

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发〔1999〕8 号）规定，参

照中组部、人事部和公安部《关于认真做好干部出生日期管理工作的通知》（组通字〔2006〕



41 号）精神，身份证出生时间晚于档案记载出生时间的，以档案记载出生时间为准；身份

证出生时间早于档案记载出生时间的，通过审核户籍证明，结婚证，配偶、子女等直系亲属

档案等原始资料进行认定，查证资料归入本人档案。 
2. 根据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内

劳社养字〔2001〕4 号）中“原干部身份的女职工，重新就业并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满三年

的，可以按工人身份办理退休手续”的规定，原女干部办理内部退养手续、与企业解除劳动

关系、在工人岗位上工作分别满 3 年的，可以按工人申报退休。需审核干部解聘合同书、内

部退养通知书、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等相关资料。 
 3. 参加工作时间以本人档案招收录用手续记载的时间为依据，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

认定。如果档案中有关资料缺失，由申报单位按照市劳动保障局、档案局下发的《包头市企

业职工档案丢失损毁认定办法》（包劳社办字〔2006〕169 号）申请认定。 
职工参加工作时办理集体招工手续或集体分配的，如果档案中没有招工资料，可以根据转正

定级表、职工登记表、工资调整表等认定参加工作时间。 
4. 特殊工种从事年限，以档案中转正定级表、工资调整表中记载的工种进行认定；对于档

案记载不全的，根据档案记载与从事特殊工种原始资料相结合进行认定。从事特殊工种的原

始资料包括：工作证、特殊工种上岗证或操作证、劳动合同书、岗位合同书、工种登记卡、

工种变动卡、调整工资花名册、有毒有害津贴发放花名册、班组考勤表、班组工资发放花名

册及其它可以证明其从事特殊工种的原始资料。1998 年以后特殊工种的认定，还要通过工

作现场调查、走访等形式进一步确认。 
5. 申报单位按时为参保人员申报退休（退职）且符合受理条件的，参保人员的退休时间按

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时间确定；凡是未按时申报的，参保人员的退休时间以审批时间确

定。 
  （二）审批要求 
 1. 市劳动保障部门受理后于当月 25 日前完成审批，在参保人员档案中加盖审批已通过或未

通过印章；在社会保险信息系统中作标识。对审批未通过的人员要建立数据库单独管理，同

时出具审批未通过情况反馈单。 
2. 参保人员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并审批后 15 个工作日内，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完成养老金核

算业务。 
3. 核算养老金次月，由本人带身份证、户口簿到指定地点进行指纹采集。由申报单位到养

老保险经办机构领取存折、《包头市城镇职工退休（退职）审批表》。 
   四、提前退休审批公示 
建立特殊工种、因病退休（退职）审批公示制度。从退休（退职）审批次月起一年内，在市

劳动保障网站、市养老保险中心、旗县区养老保险经办机构、退休人员所在单位通过公告、

滚动信息屏、触摸屏等形式进行有效公示，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 
   五、工作要求 
  （一）各单位要加强职工档案管理，不得对档案进行涂改或增加删除相关内容。凡职工档

案重要信息有涂改的，原则上不予办理退休审批手续，由此造成的后果由相关单位或相关人

员负责。 
劳动保障部门退休（退职）受理人员及档案管理人员要妥善保管档案，确保其安全性、完整

性，不得遗失、不得外借。退休（退职）审批通过的人员，档案由劳动保障部门统一管理，

不再退回申报单位。 
  （二）对于伪造印章制作假档案申报退休的，经公安部门查实后，档案予以没收，不得办

理退休手续，并按规定对有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三）申报单位要如实申报有关材料，凡通过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办理退休的，撤销退休



（退职）审批决定，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养老金，并按照《社会保险稽核办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6 号）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处理结果要在全市进行通报。违

反法律法规的，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四）负责退休审批的工作人员要严格把握国家、自治区关于退休审批的各项政策规定，

认真审核。由于把关不严或违规办理退休，造成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损失的，除撤销退休（退

职）审批决定追回已发放的养老金外，要按规定对有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包头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八日 


